后勤管理服务处非事业编制人员请假审批表
	姓   名
	
	所在部门
	

	请假日期
	从  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  年  月  日  共    天

	请
假
事
由
	类别
	事假
	
	病假
	
	公假
	
	其他
	

	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部门意见
	



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领导审批
意见
	



  分管处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
书记/处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销假情况
	


备注：请病假需附上指定医院的疾病证明。请假 1-7 天的，由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批；请假 8-14 天的，所在部门负责人审签后，报部门分管处领导审批；请假 15 天及以上的，所在部门负责人、部门分管处领导审签后，报书记/处长审批。请假审批单报人力资源办办公室备案（A岗女职工休产假的，同时报人事处核准备案）。请假期满，需及时销假。
